《山东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加强对全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和监督管理，规范全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活动健康有序开展，根据科技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规定，省科技厅研究起草了《山东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社会科技奖是我省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我省社会科技奖发展呈现出数量稳步增长、覆盖领域持续拓展、社会参与度不断提升的良好态势，但也存在奖励名称不规范、影响力不足、多而不强、运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2023年2月6日，科技部印发《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国科发奖〔2023〕11号），进一步对社会力量设奖进行规范。制定我省的社会力量设奖管理办法，既是贯彻落实科技部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鼓励引导规范社会科技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括五章32条，包括总则、奖励设立与运行、管理服务、监督处理及附则。
第一部分“总则”，明确了《管理办法》的政策依据、概念界定、总体要求和颁奖原则等。强调社会科技奖应坚持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坚持“谁办奖、谁负责”。同时明确了不属于本办法科学技术奖的情形以及社会科技奖指导监管主体。
第二部分“奖励设立与运行”，明确了设奖者及设奖承办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奖项设置要求以及奖励运行程序等。提出了社会科技奖须制定奖励章程以及章程必须明确的事项；强调了奖励名称要求；明确承办机构应公开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bookmark: _GoBack]第三部分“管理服务”，主要明确了社会科技奖书面报告程序以及报告内容等。提出省科技厅对社会科技奖开展绩效评价，对连续2年获得优秀的，按程序择优给予省科学技术奖提名资格；不合格的，限期1年整改，整改后评价仍为不合格的，将从社会科技奖目录中移除。明确社会科技奖目录所列奖励不具有行政级别，省科技厅不参与社会科技奖评审活动。
第四部分“监督处理”，主要明确了监督主体及监督方式，对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期限整改，从社会科技奖目录移除并通报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等处理方式。
第五部分“附则”，对《办法》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社会科技奖提出明确要求。已经设立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对照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及时整改。
